关于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接口升级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推行医疗保险提醒服务和新生儿医疗费用报销等相关应用，我中心将启用实时提醒系统接口并升级医保收费接口。各定点医疗机构应积极配合做好相关接口的开发和测试工作，按时完成与医保系统的对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时提醒服务系统接口


目前已有中山医院等六家定点医疗机构完成实时提醒服务系统应用试点工作，实时提醒服务系统已具备全面推广的条件。具有医生工作站的定点医疗机构应在医生工作站端接入实时提醒服务系统，没有医生工作站的定点医疗机构可在收费端接入实时提醒服务系统。接口规范见《厦门市医疗保险实时提醒服务接口文档V1.5》。

    二、医保收费接口

 （一）增补处方明细内容

门诊处方明细增加处方号、剂型、单次用药单位、取药总量、取药总量单位、药量天数和给药途径，新增明细内容不能为空，若没有值，可暂时用‘*’代替；其他接口的处方明细内容不变。
（二）新生儿住院医疗费用接口（有产科）

新生儿住院医疗费用接口先登记新生儿的入院、出院情况，再进行住院费用明细上传，医保接口只反馈本次收费总额，不会进行医保待遇计算；如有病案首页，请上传病案首页。

2015年4月1日正式上线。接口规范见《厦门市社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收费接口规范 V5.4》。

    三、床位费编码调整

  依据《厦门市物价局厦门市卫生局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贯彻执行关于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病房床位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厦价服[2012]23号）有关要求，床位费编码相应进行调整,2015年1月27日正式使用。

   此外，实时提醒服务接口规范（《厦门市医疗保险实时提醒服务接口文档V1.5》）、医保收费接口规范（《厦门市社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收费接口规范 V5.4》）和床位费编码（《床位费调整附件20150127》）请到厦门市社保FTP服务器下载（172.18.222.1，用户名/口令:ybjk/ybjk）。测试系统自2月1日开放测试。

如有疑问，请与信息中心联系。

联系人：何锦波、庄建阳

联系电话： 5369010
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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